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113年度推動機關、學校、團體辦理資源回收工

作」補助原則

一、依據：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辦理資源循環工作計畫」辦
理。

二、計畫目的：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轄內各機關、學校、團體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特
訂定本補助原則。

三、申請程序：

凡本縣行政區轄內之學校、機關、團體，可逕向本局提送申請表，經本局審核後撥補經費

四、補助對象：

(一)學校：已立案之各級學校(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學)。

(二)機關：政府機關(不含鄉、鎮公所)或部隊。

(三)團體：有意願推動資源回收工作並向政府機關立案之團體或組織。(需檢附立案證明

文件如社會公益團體、宗教團體、寺廟組織等)

五、補助方式：

(一)活動或計畫內容應符合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施政目標。

(二)補助原則採核實補助方式為主，申請單位應填具「113年度推動機關、學校、團體辦理

資源回收工作」申請表，並於 113年 05月 15日前向本局提出申請，經費編列項目如
下：

1.業務費：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所需之文具、宣傳單、海報、影印、底片沖洗、音響租借、

宣導光碟拷貝等(不包含宣導品)，且應以可重複使用及資源回收相關宣導用品為主，

並不得超過核定經費之 10%。

2.材料費：購置資源回收桶(箱、架)、廢乾電池回收筒、資源回收相關器具(如三輪車、

手推車、自動秤…等)。

3.人事費：辦理宣導活動之講師費用。

4.其他：申請資源回收相關設施之設置、改善(應檢附施作內容及明細)。



(三)申請購置資源回收桶(箱、架)者【應有預估金額並說明設置地點】，每個資源回收桶(箱、

架)補助經費最高不得超過 1萬元整，並應納入單位財物管理。(回收箱正面應標示資

源回收標誌及回收項目，並有回收專線電話，且需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管理)

(四)申請購置或改善不銹鋼資源回收桶者，其設置地點如位於本局列管進行統一標示及

外觀改善之 56處公有之觀光景點或單位者，應符合本局提供之標示規定並進行貼膜

作業(如附件一)。另交通場站(包含港務處)則須依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公告之規定，其
標示應依資源回收桶設置種類標示資源垃圾類別字樣，可參考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設

計之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桶識別標示圖案共 6款，進行設置或改造(如附件二)，另提
供實例供參考(如附件三)。

(五)申請購置廢照明光源回收貯存容器(如塑膠箱、木箱)及包裝材(如紙盒、紙套)。

(六)申請購置廢乾電池回收筒者【每個單價不超過 300元】或DIY材料。

(七)辦理宣導活動之講師鐘點費按每節 50分鐘計，內聘 1,000元、外聘 1,500元，應檢附
授課題目及時間表。

(八)申請購置資源回收相關器具(如三輪車、手推車…等)，應有預估金額及說明購置用途，

補助經費每台最高不得超過 1萬元並應納入單位財物管理。

(九)申請購置之資源回收相關材料、器具、設施，若其屬訂做或特殊規格者，則必需檢附

詳細之估價資料，補助經費亦不得超過 1萬元。

(十)辦理資源回收工作其個案之補助經費以新台幣 3萬元以內為原則，每一個案補助以

每年 1次為限，6年不超過 3次為原則。

(十一) 申請單位經本局審核通知後，應於通知之期限內檢具原始憑證、設置照片及貴單

位銀行帳戶影本(如非提供土地銀行帳戶將於匯款款項扣除手續費 15元整)，向本
局辦理撥款事宜。

  PS:自 110年 3月 1日起針對縣府所屬機關公務預算匯款，土地銀行將酌收匯款手續費

15元，將由收款人匯款金額扣 15元，如未提供土地銀行帳戶，將於匯款款項扣除
手續費再行匯款。

六、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 1個月內，提報回收成果報告書(附照片)1份送交本局
備查並配合各項查核工作。如未達應有成效者，則不具再申請補助之資格。

七、受補助之單位應依本補助原則規定於每月 10日前提報資源回收成果報表，其回收成果報
表僅供統計、參考使用，不影響其清運方式。



附件一、環保局提供之垃圾/資源回收桶貼膜圖樣(範例)
規格 垃圾/資源回收桶範例 貼膜輸出樣式

單分類桶

單分類桶

雙分類



附件二、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提供之垃圾/資源回收桶貼膜圖樣(範例)
類別 垃圾/資源回收桶範例

4種青蛙款

4種基本款

一般垃圾+資

源回收

分類項目小圖



附件三、實例圖樣<範例>

金門航空站垃圾/資源回收桶貼膜圖樣 金門航空站垃圾/資源回收桶貼膜圖樣

金門縣環保局圾桶貼膜圖樣 金門縣林務所垃圾/資源回收桶貼膜圖樣


